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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宁宁晒晒出出年年度度人人社社实实事事礼礼包包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召利 季昌栋

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2014年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日前召召开的济宁市科
学发展综合考核表彰大会上，该局获得了“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先进集体”、“社会稳定信访工作先进单位”、“群群众满意先进单位”三项大奖。

2015年，该局仍将把坚持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深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面深化社会保障障制度改革，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人事制
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发放一个个民生大礼包，让老百姓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惠。

就业服务
举办各类招聘会700场

加快推进“数字就业社区”、“充分就业社
区”、“就业服务标准化社区”建设，推动公共就业
服务全面下沉。

做好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服务工作，完善
“济宁大学生就业”微信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功能，开发设计“济宁就业”手机
网站、“就业一点通”二维码和“e信通”信息服务平台，打造“掌上就业”宣传新平
台。力争实现实名登记和跟踪服务全覆盖。制定《济宁市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业发
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集聚区建设。

制定《济宁市职业中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开展职业中介机构服务信用评
估，规范职业中介机构服务行为。实施“县级人力资源市场发展助推计划”，开发
完善蜜蜂零工超市和大中专毕业生手机终端求职服务系统，完善提升市场服务
功能，全年举办各类现场招聘会550场以上，专场招聘会150场以上。

创业引领
助推1000名大学生创业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技能提升计
划、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创业引领计
划等项目，年内引领1000名以上大学生
实现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5%以上。加强就业见习基地建设，年内

见习毕业生2000名以上。
规划建设济宁创业大学，构建集创业意识教育、创业技能培训、创

业孵化、创业园区成长、创业贷款扶持、创业指导服务等于一体的创业
服务体系。继续实施万人创业助推工程，建立济宁城区小额担保贷款公
共服务中心，年内全市发放小额担保贷款5亿元以上。

技能提升
新增高技能人才1 . 4万人

继续实施《济宁市高技能人才振兴
三年行动计划》，年内建成10处市级高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20处技能大师工
作室，推动市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加快推进技工院校一体化课程教学
改革，开展中职学校“双证互通”、技师学

院与高职院校合作培养试点，指导推进技工院校聘任专业兼职教师，做好
“双师型”教师培养。完善技能人才多元评价体系，统筹开展各类职业技能
竞赛，重点组织好“运河之星”职业技能大赛。年内新增高技能人才1 . 4万
人，其中技师、高级技师3200人。

深入实施新一轮就业培训五年规划，全面推行“企业订单、劳动者选单、培
训机构列单、政府买单”的培训模式，逐步推广技能培训补贴直补个人模式。完善
就业培训电子监控系统，加强就业培训质量监管。开展农民工培训规划、培训
资源、培训资金统筹试点。年内实施就业技能培训6.3万人、创业培训1.6万人。

权益保障
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发挥就业和农民工联席会议牵头部
门作用，督导调度、统筹推进农民工职业
技能提升、权益保障、公共服务3个三年行
动计划，组织开展岗位技能培训、转岗培
训和创业培训，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开
发公益性岗位，完善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机
制，确保城乡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零。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管理，完善“一体执法”模式，开展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等专项执法检查。严格落实“一书两金一
卡”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强化劳动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联动，严厉打击恶意欠薪、使用童工、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行为，劳动监察
案件结案率达到100%。

社保征缴
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全面落实
社会保险费一票征缴制度，严格控制选择
性缴费；完善个体私营及灵活就业人员参
保缴费政策，大力提高农民工参保率，做好

建筑业等高风险行业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按照省里部署，组织开展养老保险费补缴和后延缴费工作，积极推进兖

矿集团社会保险纳入地方统筹。2015年底全市职工基本养老、居民基本养
老、职工基本医疗、居民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险种参保人数分别达
到140万人、445万人、113万人、650万人、95万人、73万人、71万人；社会保险
基金征缴总额达到170亿元，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大力推进“电子社保”建设，实现参保登记、缴费、待遇支付全过程信息化办理。
加快社会保障卡发行和推广应用，确保2015年底持卡人数达到500万人。

待遇提高
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85元

在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同时，巩固深化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整
合成果。继续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落
实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增长
机制，将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人每月85元。

落实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将城镇
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最高报销数额均提高到35万元。建立全市统一的职工大病
保险制度，完善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深化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付费
总额控制，构建城乡一体、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及时提高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伤残津贴和抚恤金标准。落实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政策，研究制定采煤塌陷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

引智工程
引进2700多名高层次人才

实施“鲁西科学发展高地人才支持计划”。
深化“人才服务进千企”活动，编制发布《2015
年度高层次人才(团队)需求目录》。组织“千家

企业进高校”，持续实施“孔孟文化圣地、创新创业之城—山东济宁”校园组团招聘活
动，继续组织开展校企人才合作和项目推介活动，做好清华大学博士生来济实践活
动管理服务工作。落实《关于支持留学人员来济创业的实施意见》，实施“留学人员来
济创业支持计划”，加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年内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2700名以
上、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5个。

继续实施“四大引智”工程，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
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和团队，年内实施外国专家引进项目80项，引进高层次专家180人次。

做好万人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和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推荐
选拔工作。开展系列专家服务基层活动，新设专家服务工作站10处。

人事改革
完善公开招聘制度

强化公务员平时考核，拓宽基层公务员
来源渠道，探索从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
考录乡镇公务员，组织实施好全市公务员考
录和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工作。加强人事考试
基地建设，年内新建100个标准化考场，进一

步提升人事考试服务能力。
落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制度，促进公平就业。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贯彻

实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加强岗位设置管理；完善公开招聘制度，以市为单位
同步组织初级岗位笔试考试，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提高公开招聘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收入分配
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优化
工资结构，组织实施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进一步提高乡镇工作
人员津贴补贴。

深入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工作，完善市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核定
与管理办法，指导事业单位制定完善内部分配办法，落实单位分配自主权；指导县
市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工作全面入轨运行。

深入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

阳光安置

圆满完成军转安置任务

落实济宁市军转干部和随军家属安置办法，进一步推进阳光安置，圆
满完成年度军转安置任务。

做好转业军官培训工作，继续实施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创业助推计划，
大力推进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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